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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

（一）本院劉委員世芳，有鑑眾多南部民眾反映，考選部欲取消公務人

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（第二試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律師考試（第二試）高雄考區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與考試院考

選部協調，並研究評估，審慎考量繼續設置高雄考區，以維護南

部考生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憲法第十八條對人民應考試權之規定，除保障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權利

外，亦包含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工

作權之意旨。又為實踐憲法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旨，國家須設有客觀公平之考試制度，

並確保整體考試結果之公正。 

二、國家舉辦國家考試之目的，係在配合用人機關需求，為政府選拔優秀人才，進一步為人民

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。目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

律師考試第二試分臺北、高雄二考區舉行，倘考選部欲取消高雄考場，恐加劇南部考生到

臺北應考之交通及食宿費用，舟車勞頓間接影響考試成績，並影響國家舉辦國家考試之初

衷。 

三、爰此，建請行政院與考試院考選部協調，並研究評估，審慎考量繼續設置高雄考區，以保

障南部考生應考試之權利。 

 

（二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為宣揚台灣原住民特

色與文化，委託原住民藝術家彩繪十六座原住民族文化特色郵筒

」。其中，有座放置卑南鄉公所的郵筒外觀，將卑南族的羅馬拼

音寫成「 Puyuma」，明顯不同於卑南族民族議會主張的「

Pinuyumayan」，導致當地族人不滿，甚至不排除大規模抗議。爰

此，要求行政院應召開跨部會溝通，未來推動原住民文化時，相

關物品設計過程應徵詢族人的意見，事後也要邀請族人參與審核

，勿忽視民族會議所做出的決定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宣揚台灣原住民特色與文化，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委託原住民藝術家拉夫拉斯．馬帝靈

彩繪十六座「原住民族文化特色郵筒」，每座郵筒代表各族群文化與傳統，展出後分送各


